
附件 

债权申报表 

编号：              

债务人名称 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 

债权人名称/ 

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开户银行账户 
开户行：  

账号：  

债权形成过程  

申报总金额 

（单位：元） 
 

本金  

利息  

其他（如违约金等）  

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 
 

财产担保 

债权或其他优

先债权金额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物  

质押 
权利质押物  

动产质押物  

留置 留置物  

所主张的优先权标的物 

（多个担保物并存，主张以

上担保物优先权的顺序） 

 

一般保证 

债权金额 
 其他保证人  

连带保证 

债权金额 
 其他保证人  

债权涉诉 

（仲裁）情况 

涉诉（仲裁） 立案文书  

生效裁判 裁判文书  

申诉执行 执行文书  



债权人声明 

1、本人（单位）已认真、仔细阅读《债权申报、一债会公告》，对其意

思表示已清楚明白。同时本次申报已将本人（单位）享有的全部债权申

报完毕。 

2、本人（单位）承诺，本债权申报表内容真实，所提供之复印件与原件

相符，如有不实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3、本人（单位）已知晓，本次债权申报不构成确权，不构成对无效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4、本人（单位）已知晓管理人将通过网络发布与债务人重整有关的各

项通知和文书。 

备注 
1、编号由管理人填写，债权人无需填写。 

2、如有多项债权请分别填报。如有不涉及事项，请填写“无”。 

      

债权人盖章/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如有）：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申报人  

债权申报人联 

系地址及方式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申报人声 

明和保证 

一、本单位/人保证所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准确，如变更上述

信息，将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 

二、管理人通过微信、QQ、手机短信、电话、邮箱和邮寄等方式

与本单位/人联系，本申报人均予以认可。 

三、因上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管理人，本单位/人保证自愿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手果。 

四、管理人基于上述信息所发出的通知、文书等，自寄出之日起

七日，视为送达。 

债  权  人：                          

或 

委托代理人：                          

申明和保证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公民身份号码：  

受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  

 

兹委托上述受托人在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

办理债权申报、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进行表决、受领分配款、书面表决

等与债务人破产清算/重整相关的事项。 

受托人是委托人的全权代表，其在债务人破产程序期间一切与

债务人破产清算/重整有关的行为，代表委托人签署的任何文件，委

托人均予以认可。 

授权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生效，至债务人破产清算/重整

结束之日终止。 

 

委托人：                 （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承诺书 

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单位）接到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管理人有关申报

债权的通知以后，积极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本人（单位）郑重作

如下承诺： 

一、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二、截至提交债权申报材料之日，本人（单位）的债权未通过

其他途径受偿； 

三、如在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后，有其他债务人或其他第三人向

本人（单位）清偿的，本人（单位）会及时将受偿情况如实向管理

人告知。 

四、本人（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后，原则上不再转让对债务人

所享有的权利。如果转让，本人（单位）应及时通知管理人并提供

相关证明。 

若违反以上承诺，本人（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

后果。 

 

    承 诺 人：                 （签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